关于莱雅歌厅噪音处理情况汇报

今年，沿江大厦的三楼住户小徐不断反映该楼莱雅歌厅的噪音污染问题，县文化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高度重视，责令该场所业主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主要情况是：

一、该歌厅是2003年7月设立的，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是2006年1月由国务院研究颁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其中关于环保噪音的前置审批和听证的一些规定都是从该条例实施后才执行的。

二、自该住户反映歌厅噪音问题以来，县文化局、环保局、公安局高度重视，单独或联合到该场所几十次，经常是在晚上到该场所检测噪音；环保局也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整改；文化局反复督促现场指导整改工作。该场所业主也高度重视，借鉴大富豪KTV等歌厅噪音防治办法，花了几万元把所有的窗户都装上了双层隔音玻璃，在天花扣板上加厚了隔音棉，从一定程度上较好地阻止了噪音外传，但仍不可完全避免。最近县文化、环保局又责令该歌厅将音响由顶上悬挂改为放置地上，以减少对上面的振动，并且不得蹦迪，每晚尽量提前关门歇业等措施，进一步减少噪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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